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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三之三生命教育學會辦理） 

員工候補登記入園報名表 

□2歲專班 □3歲至 5歲混齡班    流水編號（年度-班別-招收順位-受理報名序號）： 
申 請 人 
姓   名 

 幼 兒 基 本 資 料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 構 ) 學 校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稱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與幼兒關係  家 中 排 行  

聯 絡 
方 式 

手機： 

Email： 

聯絡電話（公）： 

聯絡電話（宅）：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第 2 位 
聯絡人姓名 

 聯
絡 
方
式 

手機： 
聯絡電話（公）： 
聯絡電話（宅）： 
Email： 

與幼兒關係  

招收對象 
身分資格 
(備註 1) 

□ 優先順位第一序位(P1)：本府現

職員工或其配偶一方持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證明等級為中度以

上者之子女。 

□ 優先順位第二序位(P2)：本府現

職員工育有三名（含）以上子女

者之子女。 

□ 第一順位(01)：本府現職員工之

子女 

□ 第二順位(02)：本府現職員工之

孫子女 

□ 第三順位(03)：本府幼兒園現職

教職員工之子女 

請
勾
選
檢
附
文
件 
 

□員工識別證影本 

□申請人及幼兒之戶口名簿或最近三個月內

之戶籍謄本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申請人

與幼兒關係文件資料 

□員工或其配偶一方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僅優先順位之第一序位申請者須檢

附) 

□家戶內育有三名（含）以上子女相關證明

文件影本(僅優先順位之第二序位申請者

須檢附) 

□委託他人申請：登記入園報名委託書、受

委託人身分證明影本(無則免) 

申請人目前是否辦理留職停薪(備註 3)：□是 □否 

申請人簽章 

本人已詳閱本表備註（如次頁）及招生簡章，並將遵守幼兒園相關規定。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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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聘僱人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駕駛、清潔

隊員、測量助理、按月支薪約用人員及本府所屬事業機構、行政法人編制內職員，以上均不

含職務代理性質、以工代賑及多元方案就業等人員。 

2. 幼兒入園前，幼兒之父母、祖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家長）如不具申請登記入園時

之招收順位身分（如：調職、辭職、資遣、退休等），取消其入園資格；幼兒入園期間，

幼兒或其家長如有上述情事，已入園之幼兒僅得就讀至該學年度結束。 

3. 經核定留職停薪員工之子女、孫子女仍得申請登記入園，惟應於幼兒正式就讀前，提供已復

職之證明文件，未提出者，取消入園資格；幼兒入園期間始經核定留職停薪員工，其已入園

之子女、孫子女僅得就讀至該學年度結束。 

4. 請就每一名幼兒分別填寫一張報名表，並檢附員工識別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最近三個

月內之戶籍謄本影本）及相關資格文件各一份。 

5. 本表經服務機關（構）學校之人事主管簽章後，請申請人親自或委託他人，送(寄)達本府人

事處（以下簡稱人事處，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13 樓人事處給與科）。 

6. 家長應於通知報到日起五日內（不含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辦理報到，應於報到

時或依幼兒園通知之期限繳交學費，逾期未報到或未繳交學費者，視同放棄入園資格。 

7. 招生報名期間申請登記入園之幼兒，因超過招收名額而未能入園者，於招生抽籤後公告備取

名單；遇缺額時，依備取名單依序通知入園。招生報名期間結束後始申請登記入園者，列入

候補名單，依申請時間先後排序於上開備取順位名單之後，並俟備取順位名單之幼兒均無入

園意願，再按列入候補之先後順序遞補；接獲幼兒園遞補通知日起五日內（不含例假日、國

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辦理報到，並須提供相關身分資格證明文件；倘不符合資格或逾限未

提供證明文件，即取消入園資格，另逾限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 

8. 本表請至人事處網站(https://personnel.tycg.gov.tw)/便民服務/員工子女托育設施/桃

園市政府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區下載或向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單位領取。若有任何疑

問請電洽人事處給與科：03-3322101 轉 7352。 

服 務 機 關 
審 核 
(人事單位) 

申請人身 分：□是 □否 符合資格 

幼 兒 年 齡：□是 □否 符合招收班別之年齡 

檢 附 文 件：□是 □否 正確 

人 事 主 管 
簽 章 

 

   年   月   日 

人 事 處 
受 理 報 名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 理 人 員 
簽 章 

 

人 事 處 
審 核 

申請人身 分：□是 □否 符合資格 

幼 兒 年 齡：□是 □否 符合招收年齡

檢 附 文 件：□是 □否 正確 

 

□尚有缺件，已通知申請人於   年  月  日前

完成補正，並送(寄)達人事處。 

             
審核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已於   年    月   日完成補正，始完

成報名。             
 

審核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審 核 人 員 
簽 章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 
（委託社團法人臺灣三之三生命教育學會辦理） 

登記入園報名委託書 

本人                 為幼兒                   之□父 □母 □祖父 □祖母 

□其他               。 

茲委託               君，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為辦理「桃園市政

府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臺灣三之三生命教育學會辦理)」登記入園

申請，並同意其簽訂之各項文件視同本人親簽。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